
版號：151LYQ05132024表64-3-0(111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19.001.180.240.810.023.070.814.8622.155.6323.132.1115.280.3020.00第1分位 1.05

20.621.865.531.375.454.425.7410.4320.4611.6520.946.0717.060.3620.00第2分位 3.66

18.483.0113.032.5412.375.4614.8119.1122.0420.9122.2712.6820.450.9420.00第3分位 8.89

17.717.3923.145.5419.0917.0434.0931.0822.4032.2921.9426.8025.707.0420.00第4分位 19.25

24.1886.5658.0789.7463.0670.0044.5534.5212.9429.5211.7352.3521.5291.3720.00第5分位 67.15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

一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